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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SI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泛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9） 

 
截至二零一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除另有註明外，金額以百萬港元列示）  

二零一七年  二零一六年 變動 
 (已重列)  
  
 

收入 1,686  1,337 +26% 
  

經營溢利 1,726  1,134 +52%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利 1,451  721 +101% 
   

每股盈利－基本（港元） 1.11  0.56 +98% 
   

    
資產總值 26,179  24,609 +6% 
   
資産淨值 17,699  16,566 +7%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17,037  15,564 +9% 

   
負債淨額 7,024  6,676 +5% 

   
 

營運中酒店物業以估值編列之補充資料： 
   

經重估資產總值 34,467  32,126 +7% 
   
經重估資產淨值 25,886  24,028 +8%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3,808  20,805 +14% 

   
資產負債比率－負債淨額與經重估資產淨值比率 27%  28% -1%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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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七
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綜合業績連同截至二零一六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比較數字如下： 
 
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零一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一七年  二零一六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已重列）
   
收入 2 1,685,718  1,336,878
   
銷售成本 (301,978)  (267,366)   
   
毛利 1,383,740  1,069,512
   
銷售及行政開支 (252,349)  (218,864)
   
折舊 (120,706)  (87,119)
   
投資收益淨額 3 834,197  362,303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收益 679,366  8,096
   
其他特殊開支 9 (798,743)  -   
   
經營溢利 1,725,505  1,133,928
   
融資成本淨額 5 (242,274)  (203,388)
   
應佔溢利減虧損 
  合營企業  90,744  (7,039)
  聯營公司 (41,507)  (112,019)   
   
除所得稅前溢利 1,532,468  811,482
   
所得稅開支 6 (3,846)  (15,553)
   
   
年內溢利 1,528,622  795,929
   
   
應佔：   
  本公司股東 1,451,468  721,333
   

非控股權益 77,154  74,596
   
   
 1,528,622  795,929
   
   
每股盈利（港元）   
  基本 8 1.11  0.56   
   
  攤薄 8 1.11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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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一七年  二零一六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利 1,528,622  795,929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已予重新分類或日後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價值收益╱（虧損）淨額 49,767  (51,975)
   
    由物業、廠房及設備轉至投資物業而產生之重估收益 24,891  -
   
    現金流對沖   

－公平價值虧損 (33,214)  (8,005)
－轉撥至融資成本 46,149  24,646

   
   匯兌差額 (5,611)  4,733
   
   應佔合營企業之匯兌差額 (84,264)  (53,457)

      
 (2,282)  (84,058)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526,340  711,871
   
   
應佔：   
  本公司股東 1,443,271  651,719
   

非控股權益 83,069  60,152
      
 1,526,340  71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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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産負債表 
於二零一七年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零一七年  二零一六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投資物業  8,273,154  7,531,794
  物業、廠房及設備  4,097,103  3,381,582
  持作發展以供出售物業 9 -  798,743
  合營企業及聯營公司  3,562,493  3,377,687
  應收貸款  317,786  294,704
  可供出售投資  225,299  170,896

以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328,646  240,601
  遞延所得稅資產  43,937  33,554
  16,848,418  15,829,561
   
   
流動資產    
  發展中之待售物業  629,877 1,026,348
  已落成待售物業  3,501 3,511
  酒店及餐廳存貨  15,351 15,342
  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361,803 311,956

可退回所得稅  5,698 11,550
以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7,631,601 6,673,070

  銀行結餘及現金  682,379 737,211

 9,330,210  8,778,988   
   
流動負債    
  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96,713 171,676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134,311 62,403
  應付聯營公司款項  224,400 224,400

應付所得稅  12,078 14,632
  借貸  1,210,619 1,104,751

 1,778,121  1,577,862      

流動資產淨值 7,552,089  7,201,126   
   
非流動負債    

長期借貸  5,863,550  5,371,214
中期票據  632,253  936,894
可換股票據  6,266  -
衍生金融工具  76,924  48,115
遞延所得稅負債  122,787  108,961

 6,701,780  6,465,184      
資產淨值  17,698,727  16,565,503

   
權益    

股本  13,197  12,991
儲備  17,023,960  15,551,005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17,037,157  15,563,996
非控股權益  661,570  1,001,507

    17,698,727  16,565,503



5 

 
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i)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採用歷史成本原則（惟投資物業、可供出售投資、以公平價值計入損益

賬之財務資產及衍生金融工具以公平價值重估而修訂），並依照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編製。 

 
編製該等年度財務報表時所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二零一六年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納
以下於本年度首次生效且與本集團業務相關並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
期間強制生效之新準則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於本年度採納上述修訂並無對年度財務報表產生任何重大影響或導致本集團之主要會計
政策發生任何重大變動。 
 
若干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已頒佈惟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尚未生效且未獲
本集團提早採納。本集團已開始評估對本集團之相關影響。本集團尚未能說明該等新訂及
經修訂準則是否將會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會計政策及呈列造成重大影響。 

 
(ii)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前，本集團已按淨額基準確認自第三方租戶收取之物業管理費及相

關物業管理開支。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重新評估相關會計處理並
認為其更適合按總額基準呈列。據此已對比較數字作出相應調整以符合本年度會計處理。
該等變動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回溯應用且對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溢利並無淨影響。對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收益表之影響為收入增加
20,465,000 港元、銷售成本增加 24,705,000 港元、毛利減少 4,240,000 港元及銷售及行政
開支減少 4,24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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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類資料 
  
收入包括來自物業銷售及租賃、酒店及旅遊業務、管理服務、利息收入及股息收入。 
 
 酒店  

 物業銷售 物業租賃 及旅遊 財務投資 其他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零一七年  
  
總營業收入 600 153,381 638,526 3,758,148  93,641 4,644,296
   
分類收入 600 153,381 502,457 935,639  93,641 1,685,718
    
分類業績之貢獻 590 115,493 167,917 933,785  66,649 1,284,434 

折舊 - - (114,754) -  (5,952) (120,706) 

投資收益淨額 - - - 834,197  - 834,197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收益 - 679,366 - -  - 679,366

其他特殊開支 (798,743) - - -  - (798,743) 

應佔溢利減虧損    

合營企業 82,278 - - -  8,466 90,744 

聯營公司 - (41,435) - -  (72) (41,507) 
  

分類業績 (715,875) 753,424 53,163 1,767,982  69,091 1,927,785 

未能分類公司開支    (153,043) 

融資成本淨額   (242,274) 
  
除所得稅前溢利   1,532,468

 

二零一六年（已重列）  
  
總營業收入 630 157,186 651,944 2,132,581  18,193 2,960,534
   
分類收入 630 157,186 484,833 676,036  18,193 1,336,878
    
分類業績之貢獻 (137) 121,544 158,653 674,887  16,746 971,693 

折舊 - - (82,739) -  (4,380) (87,119) 

投資收益淨額 - - - 362,303  - 362,303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收益 - 8,096 - -  - 8,096

應佔溢利減虧損    

合營企業 (3,896) - - -  (3,143) (7,039) 

聯營公司 - (111,888 ) - -  (131) (112,019) 
  

分類業績 (4,033) 17,752 75,914 1,037,190  9,092 1,135,915 

未能分類公司開支    (121,045) 

融資成本淨額   (203,388) 
  
除所得稅前溢利   811,482
 

附註： 

(a) 管理層視旅遊業務之總營業收入為銷售機票、酒店訂房安排及獎勵性旅行團的銷售所得款項總額。 

 

(b) 管理層視財務投資之總營業收入為根據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定義下之收入連同出售以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

財務資產之所得代價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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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類資料（續） 
 

 業務分類  

   酒店   

 物業銷售  物業租賃 及旅遊 財務投資 其他 未能分類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零一七年   
     

資產 2,628,543  9,724,154 3,431,770 8,328,732 598,743  1,466,686 26,178,628

     

資產包括：     

合營企業及聯營公司 1,994,900  1,411,262 - - 152,729  3,602 3,562,493

     

添置非流動資產* 107,934  42,538 46,699 - 22,996  - 220,167

     

負債     

  借貸 1,402,964  954,054 1,737,087 1,013,546 280,000  1,686,518 7,074,169

其他未能分類負債     1,405,732

     8,479,901

     

  

二零一六年   
     

資產 3,739,241  9,024,473 3,482,824 7,224,066 382,173  755,772 24,608,549

     

資產包括：     

合營企業及聯營公司 1,910,373  1,462,596 - - 1,043  3,675 3,377,687

     

添置非流動資產* 470,074  18,964 157,872 - 62,629  801 710,340

     

負債     

  借貸 1,650,996  973,499 1,694,789 1,178,739 280,000  697,942 6,475,965

其他未能分類負債     1,567,081

     8,043,046

  

 * 該等金額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所得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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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類資料（續） 
 
 二零一七年  二零一六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已重列）  
    
收入    
    
香港 609,236  587,964 
海外 1,076,482  748,914 

 1,685,718  1,336,878

    
非流動資產*    
    
香港 14,534,378  13,645,742 
海外 1,398,372  1,444,064 

 15,932,750  15,089,806

 
* 該等金額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所得稅資產。 
 

3 投資收益淨額 
  
 二零一七年 二零一六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以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來自市場價格變動之未變現收益淨額 809,763 281,378 
－未變現匯兌虧損淨額 (45,293) (27,086) 
－已變現收益淨額（附註） 69,727 108,011 

 834,197 362,303 

 

 附註: 

以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已變現收益淨額   
  代價總額 2,822,509 1,456,545 
  投資成本 (2,612,786) (1,270,919) 

   收益總額 209,723 185,626 
   減：已於過往年度確認之未變現收益淨額 (139,996) (77,615) 

  已於本年度確認之已變現收益淨額 69,727 10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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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劃分之收入及開支 

  

 
5 融資成本淨額 

 
  二零一七年  二零一六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開支   
  長期銀行貸款 (166,288)  (134,867)
  短期銀行貸款及透支 (1,641)  (4,722)
  中期票據 (47,373)  (52,628)
對沖衍生金融工具所得利息收入 2,585  4,730
利息資本化 31,734  39,486
 (180,983)  (148,001)
其他附帶之借貸成本 (47,464)  (23,407)
借貸產生之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32,322  (7,334)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虧損   
  現金流對沖，轉撥自儲備 (33,808)  (24,646)
  終止對沖會計處理 (12,341)  -
  (242,274)  (203,388)

 
6 所得稅開支 

 
 二零一七年  二零一六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 (8,504 ) (13,38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8,101  4,208 

 (403 ) (9,175) 
遞延所得稅開支 (3,443 ) (6,378) 

 (3,846 ) (15,553) 

 
香港利得稅乃就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二零一六年：16.5%）之稅率作出撥備。由
於本年度於海外並無應課稅溢利（二零一六年：無），故並無就稅項作出撥備。 

 

 二零一七年 二零一六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利息收入   
 上市投資 889,730 634,028
 應收款項 25,685 15,730
 銀行存款 2,468 1,495

股息收入  
 上市投資 28,527 25,271  

 
開支  
所售物業及貨品成本 72,463 76,847
土地及樓宇經營租賃租金開支 2,439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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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二零一七年  二零一六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零（二零一六年：零） - -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 3.0 港仙（二零一六年：3.5 港仙） 39,593 45,470

 39,593 45,470

 
於二零一七年六月二十八日舉行之會議上，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3.0 港仙（二零一六年：每股 3.5 港仙，附以股代息選擇權）。建議派付股息
並無於財務報表中反映，惟將於截至二零一八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作爲收益儲備分派。 
 
39,593,000 港元之數額乃根據於二零一七年六月二十八日已發行股份 1,319,782,288 股計算。 
 

8 每股盈利 
 
 二零一七年  二零一六年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盈利之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1,451,468  721,333 
可攤薄潛在股份之影響：    
  假設已行使部份本公司上市附屬公司之購股權 (883 ) (49) 

計算每股攤薄盈利之溢利 1,450,585  721,284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利之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1,308,081,369  1,283,972,396 
可攤薄潛在股份之影響：    
  假設已行使部份本公司之購股權 791,967  - 
    

 1,308,873,336  1,283,97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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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特殊開支／持作發展以供出售物業 

 
該金額指與一幅位於澳門路環石排灣之土地（「該物業」或「該土地」）有關的持作發展以供出
售物業之減值。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收購該土地之 100%權益。該土地之批給自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七日起計為
期 25 年，作工業用途。其可在若干條件（包括於土地批給屆滿日期前完成發展）下進一步續
期至二零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於一九九三年，澳門政府向承批人通知其決定及承批人已接納
將位於該區域之地塊用途改為住宅用途。自那時起，儘管一再要求，惟澳門政府從未就該區域
發出新總體規劃圖，因此該物業尚未發展。在此期間，本集團已委聘專業建築師及多次聯絡澳
門政府之土地工務運輸局以編製發展計劃。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本集團向澳門政府申請延長或重續土地批給，但在土地批給期於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七日結束前仍未獲澳門政府答覆。該土地被澳門政府列入一份發佈清單，其中表明未
開發該土地之責任並不在於承批人。於二零一七年二月，澳門官方憲報刊登土地批給屆滿聲明，
本集圑亦收到通知書，據此，該土地已由澳門政府收回。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本集團已就政府宣稱土地批給屆滿之決定向澳門中級法院提出上訴。該案
件現正待法院審理。我們的法律代表認為，本集團有充分法律依據質疑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決
定。 
 
由於澳門政府官方宣稱該批給已屆滿並收回該土地，因此已就該物業作出悉數撥備。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應收貿易賬款、應計應收利息及應計應收股息、應收貸款、
預付款項、公用事業及其他按金。 
 
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為 90,607,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48,287,000 港元）。本集團給予客戶之
信貸期各異，一般根據個別客戶之財政能力釐定。本集團定期對客戶進行信用評估，以有效管
理與應收貿易賬款相關之信貸風險。 
 
應收貿易賬款經扣除減值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七年  二零一六年
 千港元  千港元
 
0 個月至 6 個月 89,768  45,047
7 個月至 12 個月 -  -
12 個月以上 839  3,240

 90,607  4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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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之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貿易賬款、租金及管理費按金、建築成本應付保留款項
及多項應計款項。本集團之應付貿易賬款為 32,965,000 港元（二零一六年：19,275,000 港元）。 

 
 應付貿易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七年  二零一六年
 千港元  千港元
 
0 天至 60 天 32,085  18,725
61 天至 120 天 411  141
120 天以上 469  409

 32,965  19,275

 
 
 

就初步公佈所載之有關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賬、
綜合全面收益表及其相關附註而言，本集團之核數師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認為其數字與本集團
之本年度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數額相符。由於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行之工作並不構成根
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行核證委聘，
因此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不對本公佈發出任何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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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錄得收入 1,686,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1,337,000,000 港元），其中本公司
股東應佔溢利為 1,451,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721,000,000 港元）。溢利增加主要由於來自財務
投資之收入及財務投資按市場估值收益增加，以及投資物業重估之公平價值盈餘淨額增加所致，惟
部份被澳門項目之減值撥備所減少。 
 
物業銷售、發展及租賃 
 
銷售及發展 
 
本集團於上海之 50%合營發展項目英庭名墅於二零一五年七月開始預售，並於截至本財政年度末簽
署共人民幣約 27 億元之銷售合約，涉及約 70%的可銷售面積。此 320 套別墅及公寓之發展項目已
於本年度內竣工並逐步交付予客戶。 
 
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就人民幣 17 億元已完成之銷售合約確認其應佔溢利。其餘單位之銷售待合約
完成時會繼續確認。管理層正在監察市場及規管情況以計劃餘下單位之銷售。 
 
位於香港渣甸山白建時道之住宅合營重建項目上蓋建築正在施工中。該項目預期於二零一八年竣
工。 
 
元朗洪水橋住宅及商業發展項目正在進行換地程序。已獲得城市規劃委員會之發展批文。另一個位
於輕鐵藍地站附近之住宅發展項目，亦正在向政府進行換地申請程序。該兩個項目將提供約 590,000
平方呎之可發展樓面面積。 
 
於本年度內，位於半山寶珊道之豪華住宅發展項目（40%合營發展項目）之地基建築工程開始動工，
預期於二零一九年竣工。 
 
位於北京通州之 50%合營項目之地盤清理已接近完成。結構及地基設計正在進行，並待獲得建築許
可後隨即開始建築工程。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澳門政府宣稱本集團於澳門石排灣之地盤批租期已屆滿。本集團已就澳門政府
宣稱之批租期届滿提出上訴。更多詳情載於有關「其他特殊開支」之財務報表附註內。本集團已就
該地盤賬面值作出悉數撥備。 
 
附屬酒店集團已於本年度完成收購位於溫哥華市中心西端區之土地及樓宇（誠如去年年報所述）。
此項目乃供銷售之高端住宅綜合樓宇合營重建項目，現時正在申請該地塊之重新規劃。 
 
本集團將會重新發展其 Empire Landmark 酒店為集零售及商業元素之住宅樓宇。溫哥華市議會已批
准重新發展申請，並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底酒店結業後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開始拆除。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已收購周邊的額外地塊，亦擬將其重新發展為住宅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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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 
 
於本年度，灣仔駱克道 33 號已進行大規模翻新及升級工程。新簽訂租約之每呎租金具可觀增幅。
此等租約之全年租金收入將於下一個財政年度得到充分反映。 
 
位於中環之泛海大廈及銅鑼灣之黃金廣場所產生之租賃收入與去年大致相若。 
 
兩個年度之整體租賃收入相若，並錄得重估收益淨額（已計及我們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所擁有之投資
物業之重估虧損）615,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虧損淨額 126,000,000 港元）。 
 
酒店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增持獨立上市酒店附屬公司之股份。繼酒店附屬公司發行紅股及本集團選擇可
換股票據以代替紅股後，本集團現時持有酒店附屬公司 64.4%股本權益。由於可換股票據有權收到
附屬公司宣派之股息，且上市附屬公司清盤時可轉換為其股票，因此本集團於酒店附屬集團之經濟
利益為 82.7%，並相應計賬。 
 
於本年度內，過夜訪港旅客增長 2%至約 27,000,000 人次，其中內地旅客佔此分類之 76%，較去年
下降 2%，因其他旅遊目的地持續放寬簽證政策及港元對人民幣走強所致。香港酒店客房總數約為
76,000 間，較去年增長 3%。 
 
本年度酒店及旅遊分類之收入為 502,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485,000,000 港元） 。於兩個期間
內，三間香港酒店之平均入住率約為 96%，而平均房租上升 1%。與本集團現時之銅鑼灣皇悅酒店
毗鄰之新酒店 Empire Prestige 於其首六個月營運期間達致 94%之入住率。整體而言，折舊前分類業
績之貢獻由 159,000,000 港元增加至 168,000,000 港元。 
 
位於尖沙咀之新酒店的外立面及內部裝飾工程正在進行中，於二零一七年底完工後給組合新增 90
間客房。 
 
財務投資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財務投資組合金額約為 8,186,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
7,085,000,000 港元），其中 2,410,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1,962,000,000 港元）乃由上市酒店附
屬集團持有。投資組合之 78%由上市債務證券（大部份由中國房地產公司發行），及 21%由上市股
本證券（其中約 77%由大型銀行發行）以及 1%由非上市基金及證券所組成。其乃以不同貨幣計值，
其中 86%為美元、8%為港元、5%為英鎊及 1%為歐元。 
 
投資組合增加主要由於進一步投資 287,000,000 港元及按市場估值收益淨額 814,000,000 港元（包括
來自債務證券（主要為中國房地產公司）之收益 499,000,000 港元及來自股本證券（主要為一家於
美國上市之美國環球銀行及一間於香港上市之澳門博彩渡假村）之收益 315,000,000 港元）所致。
中國房地產公司之債務證券繼續受惠於內地物業市場之暢旺及投資市場之充裕資金，而於美國／香
港的股本證券收益乃受惠於美國經濟復甦及隨著澳門新渡假村開業令旅客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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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此等投資組合之收入為 936,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676,000,000 港元）。該增加主要由於一
間中國房地産發行人之若干債務證券一次性特別票息所致。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價值約 730,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1,310,000,000 港元）之財務
投資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所獲授信貸融資之抵押品。 
 
財務回顧 
 
除上市酒店附屬集團為獨立管理外，本集團融資及庫務活動在企業中央層面管理及監控。於二零一
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現金及未提取銀行融資共超逾 76 億港元（二零一六年：64 億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約為 262 億港元，而去年則為 246 億港元。資產淨
值為 177 億港元（二零一六年：166 億港元）。計入營運中之酒店物業之市值後，本集團之經重估資
產總值及經重估資產淨值將分別為 345 億港元及 259 億港元，較二零一六年之 321 億港元及 240 億
港元分別增加 7%及 8 %。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項 27 億港元之 5 年期銀團貸款已妥為安排且有 6 億港元已於財政年度結
束前獲提取。於二零一七年一月，本集團購回並註銷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到期金額為人民幣
245,000,000 元的中期票據。 
 
負債淨額為 70 億港元（二零一六年：67 億港元），其中 22 億港元（二零一六年：19 億港元）屬於
獨立上市酒店附屬集團。現時，本集團負債比率（負債淨額與經重估資產淨值比率）約為 27%（二
零一六年：28%）。有抵押債務佔 63%，而 90%債務按浮動利率計算利息。總利息成本增加乃由於
借貸增加所致。 
 
目前，本集團之債務還款期分佈於不同時間，最長為 10 年。1%為循環貸款，5%為以財務資產作抵
押並須於一至五年內償還之定期貸款。57%為以物業資產抵押之定期貸款，其中 11%為須於一年內
償還，37%為須於一至五年內償還及 9%為須於五年後償還。餘下 37%由無扺押定期貸款及中期票
據組成。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額為 76 億港元（二零一六年：72 億港
元）。 
 
本集團之借貸約 89%以港元計值、4%以人民幣計值、5%以美元計值及餘下 2%以其他貨幣計值。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賬面值約 140 億港元（二零一六年：140 億港元）之物業資產已抵押
予銀行，作為本集團所獲授信貸融資之抵押品。已就合營企業之尚未償還銀行貸款向金融機構提供
1,206,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881,000,000 港元）之擔保。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約 440（二零一六年：440）名僱員。薪酬組合與工作性質
及經驗水準相符，包括基本薪金、年度花紅、購股權、退休金及其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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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因應非常強勁之市場需求及低息導致上一財政年度房價持續上升，香港出台新一輪的懲罰性措施，
繼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上調印花稅後，近期則下調對發展商的銀行抵押貸款比率。對商用及住宅物
業之需求仍然受捧。 
 
內地大都會及發展中城鎮區域之房價於上一財政年度持續上漲。中國政府已實施更為嚴厲的購房調
控措施。 
 
鑑於加息週期展開，管理層對本地及大陸物業市場的該等懲罰性措施的影響保持警惕。 
 
酒店業績持續受壓，惟於上一財政年度下半年有所反彈。憑藉若干旅遊及基建項目竣工，及香港旅
遊發展局推出促進旅遊業的新舉措，香港酒店行業的長遠前景依然正面。 
 
受當地地緣事件所影響，股本證券市場將繼續波動不定。 
 
隨著灣仔辦公總部之升級翻新工程，租金表現將隨新租戶組合而有所增長。預期於來年出租率上升
後將會進一步改善。依賴旅遊業的零售場所需求並不活躍，正處於整合期。 
 
美國新政府在加息週期正帶來一系列政策方面的變化，影響金融及貨幣格局。於瞬息萬變之環境下，
管理層仍持審慎態度，同時亦對本集團表現予以肯定。 
 

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零一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末期股息每股 3.0 港仙（二零一六年：每股
3.5 港仙，附有以股代息選擇權）。年內並無宣派中期股息（二零一六年：無）。本年度股息總額為
每股 3.0 港仙（二零一六年：每股 3.5 港仙，附有以股代息選擇權）。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七年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五）至二零一七年八月三十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
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便釐定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身份。期間
將不會進行任何本公司股份之過戶登記，及不會就行使附於本公司授出未行使購股權的認購權而配
發和發行股份。如欲符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資格，所有本公司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以及適當
的過戶表格，必須於二零一七年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至本公司之香港股
份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716 號舖，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17 

 
該建議末期股息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收取建議末期股息權利之記錄日期為二零一七年
九月六日。為釐定股東收取建議末期股息之權利，本公司由二零一七年九月五日（星期二）至二零
一七年九月六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符合資格收取建議
末期股息，所有本公司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以及適當的過戶表格，必須於二零一七年九月四
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至本公司之香港股份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716 號舖，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末期股
息將於二零一七年九月二十六日派付。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已回購本金額人民幣 500,000,000 元 6.50 厘於二零一八年到期優先票據(「2018 票據」)
當中合共人民幣 245,000,000 元的 2018 票據，所有該等已回購票據已被註銷。註銷已回購票據後，
於年末，還有尚未償還 2018 票據合共人民幣 255,000,000 元。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及其任何
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就年內有否違反標準守則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
查詢，而彼等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標準。 
 
企業管治守則 
 
年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下列
偏離事項除外： 
 
(1)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本公司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指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
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 

 
(2)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 A.5.1 條規定發行人應設立提名委員會，由董事會主席或獨立非執

行董事擔任主席，成員須以獨立非執行董事佔大多數。本公司並未設立提名委員會。董事會整
體負責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獨立性、檢討董事會之架構、多樣性、規模與組成，委任新董事
及提名董事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經股東重新選舉。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董事會可隨時及不
時委任任何人士為董事以填補臨時空缺或增添董事會成員。按上述方式委任之任何董事須於下
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惟屆時可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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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 C.2.5 條規定發行人須設有內部審核功能。本公司之內部審核功能

乃由內部核數師執行，而內部核數師已於二零一六年九月辭任並離開本公司。本公司已聘請一
名新任內部核數師並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到任。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 
 
 
 承董事會命 
 泛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馮兆滔 
 
香港，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馮兆滔先生、潘政先生、潘海先生、潘洋先生、倫培根先生及
關堡林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管博明先生、梁偉強先生及黃之強先生。 


